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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报道见今日8版

■本报记者朱兰英

本报讯全省政法宣传工作座谈会
7

月
15

日在杭举行。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 座谈交流了做好新形势下
政法宣传工作的思路和举措。 省委常委、秘书
长、政法委书记李强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李强指出，近年来我省政法宣传工作坚持
“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围绕

政法中心工作，进一步加大对政法工作和政法
队伍的宣传力度，正面宣传有力、舆论引导有
效、舆论监督有度，为推动全省政法工作科学
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李强强调， 做好新形势下的政法宣传工
作，对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创造良好执法
司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我省各级政法机关和从
事政法宣传工作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
涛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周永康同志在全
国政法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全国政法

系统宣传工作专题培训班精神， 切实遵循新
闻传播规律和政法工作规律， 着力研究解决
政法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切实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政法宣传工作。 要始终坚
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大力宣传政法工作的新
经验、新举措、新成效，讴歌政法队伍中涌现
出的先进典型；要认真把握政法宣传政策，努
力实现宣传效果与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和政
治效果的统一；要正确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依法依规客观反映和解决问题， 切实推进政
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 要不断强化沟通协

作，进一步加强新闻发布、协调联动、舆论引
导、应急处置、工作保障等机制建设，确保政
法宣传工作服从服务政法工作大局， 为推进
我省政法工作创新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宋光宝主持座谈会，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刘树枝在会上传达了全国
政法系统宣传工作培训班精神。 省委宣传部、

省委政法委、省委外宣办、省政法各部门分管
领导和部分中央驻浙新闻单位、 省级有关新
闻单位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超载车主或涉嫌交通肇事罪
7

月
15

日上午
10

点半， 杭州市交通运
输局就钱江三桥引桥塌落事故召开新闻发
布会。 副局长范建军通报称，当时一辆满载
钢板的半挂车在行驶中与护栏相碰，造成半
挂车坠落。 经现场查看，货车散落的钢板初
步计算总重量在

100

吨以上。 肇事车辆涉嫌
严重超载。 这得到肇事司机的认可，他说自
己所开车辆核载

34

吨， 而当时所载钢板有
100

吨左右。

“ 如果超载是事故发生的原因 ，那么肇
事司机可能涉嫌交通肇事罪。 ”资深律师童
松青说 ，按照《 刑法》第

133

条规定 ，违反交
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
重伤 、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对所造
成的损失，肇事司机和肇事车辆所属运输单
位共同承担。 ”

根据发布会现场提供的三桥监控视频显
示，事发当日凌晨

1

时
50

分至
2

时整，另有
两辆

100

吨以上的货车通过同一路段。

在三桥的每个上桥口都有明显的货车
禁行标志 ， 但超载货车上钱江三桥却并不
鲜见。以事故前一天为例，凌晨零点

31

分至

早上
6

点，共计
50

辆货车驶过三桥。 今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 ， 有
7330

辆超过
30

吨
的货车驶过三桥，其中超过

100

吨的货车有
1188

辆。

对此， 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
秘书长、 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宗新认
为，如此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显然与交通管
理部门、 交警部门等对桥面交通的监管不力
有关系。

“ 从监控录像可以发现，货车违规上桥通
行现象在夜间长期、普遍存在，而监管部门并
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制止。 如果大
量超载货车长期通行被认定为塌桥事故的主
要原因，那么，有关部门将要为其监管不力的
失职行为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达到玩
忽职守罪等渎职犯罪的构罪标准， 检察机关
应当对相关直接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 ”徐宗
新说。

施工、设计单位
或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发布会后， 钱江三桥的质量问题成为舆
论焦点。

1997

年
1

月，钱江三桥（ 西兴大桥）正式
通车。 不到

15

年间，钱江三桥历经
2

次大修，

小修不断。

2005

年
10

月，杭州市投入
6800

万
元对钱江三桥作了为期一年的半封闭大修和
景观再造。

2009

年
6

月， 钱江三桥首次进行全封闭
检测。

2011

年
5

月
21

日，塌陷的三桥南引桥
进行了铰缝试验修复工程和称重系统标定测
试。 尽管如此，依然没能避免此次事故。

童松青认为， 目前最关键的就是相关部
门对事故责任原因的技术鉴定。“ 如果事故原
因是大桥质量问题， 那么还要鉴定是设计问
题还是施工问题。 如果能够确定，那么责任单
位将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

根据《 刑法》第
134

条规定，在生产、作业
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因而发生重大
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徐宗新表示， 重大责任事故罪应由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 除了追究刑事责任，涉案单
位还要承担民事赔偿。 ”

监管部门或涉嫌玩忽职守罪
2007

年
8

月
13

日，湖南凤凰县堤溪沱江
大桥发生坍塌事故， 造成

64

人死亡，

22

人受
伤；

2009

年
5

月
17

日， 湖南株洲市红旗路高
架桥坍塌，

9

人死亡，

16

人受伤；

2009

年
12

月
初， 南京市民发现投入运营仅一年多的汉中
门大桥

55

根栏杆裂开了口子……

近年来，“ 问题桥”屡见报端，教训深刻。

徐宗新认为，这与监管部门总是“ 雷声大、雨
点小”密切相关。“ 工程验收中，建设单位敷衍
塞责在先，主管部门轻描淡写处罚在后。 ”

“ 管理的缺位就会纵容事故的发生，因此
监管部门就难辞其咎。 工程验收、日常养护、

交通管理等等， 工程的每一环节都有相应的
行政部门负责监管。 对于负有监管责任的国
家工作人员，如果存在监管不力等失职行为，

造成法定后果，则涉嫌玩忽职守罪，检察机关
应当对符合条件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 ”徐宗
新说，希望通过这次事故的调查，提醒相关部
门做到严肃执法。

全省政法宣传工作座谈会强调
努力为政法工作创新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钱江三桥引桥塌落是否该启动刑事追责程序？

资深律师称：或涉嫌“ 交通肇事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和“ 玩忽职守罪”

■本报记者金霖萍王春芳

7

月
15

日凌晨
1

时

55

分， 杭州钱江三桥北

向 南 离 滨 江 转 盘 不 到

800

米处右侧车道部分

桥面突然塌落， 一辆重型

半挂车从桥面坠落。

7

月
16

日下午， 杭

州市召开专家组会议， 初

步制定发生坍塌的钱江三

桥引桥部分的修复方案。

会上， 杭州市交通局局长

陈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钱江三桥项目确实通过竣

工验收。 出现问题表示桥

梁在安全上有缺陷， 而缺

陷原因是突发还是历史遗

留， 有待调查。

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

推断、 观点， 我省两名资

深律师审慎、 客观地就是

否该启动刑事追究程序谈

了自己的看法。

桥辅桥部分桥面塌落一辆重型车坠落

村里有座房，房顶有颗糖，小孩吃后亡……


